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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署《流感重组蛋白疫苗项目专利及技术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2.协议的风险及不确定性：鉴于药物研发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各

研究阶段均具有风险性，受让研究项目存在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3.本项目协议签署、履行，不构成关联交易，协议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

果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署<流感重组蛋白疫

苗项目专利及技术转让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华南疫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疫苗”）与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丽珠单抗”）签署《流感重组蛋白疫苗项目专利及技术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华南疫苗拟将基于项目技术开发的最终销售形态

的三价流感重组蛋白疫苗及/或四价流感重组蛋白疫苗的项目权利转让给丽珠单

抗。 

本次交易总金额 21,000 万元，其中包含首付款 500 万元，里程碑付款总计

20,500万元。产品商业化后，有权获得销售额提成，总额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要求，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名称：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57348290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单抗大楼 

法定代表人：刘大平 

成立日期：2010 年 07月 02日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产品及抗体药物的技术研究、开发，从事上述产品的生

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以上不涉及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丽珠单抗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财务状况：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丽珠单抗资产总额为 954,898,908.65元，净资产

-1,483,243,636.09 元，2023年 1-12月，丽珠单抗实现营业收入-90,783,112.54

元，净利润-999,186,716.72元。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丽珠单抗资产总额为 696,189,630.23 元，净资产

-1,508,473,236.24 元，2024年 1-6月，丽珠单抗实现营业收入 26,109,614.47

元，净利润-187,458,820.05 元。 

丽珠单抗系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的附属公司。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丽珠集团资产总额为 25,575,959,811.53 元，净资产

13,919,888,489.52 元 ， 2024 年 1-6 月 ， 丽 珠 集 团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6,282,354,251.22元，净利润 1,170,970,883.51 元。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丽珠单抗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南疫苗基于项目技术开发的最终销售形态的三价流感重组蛋白疫苗及/或

四价流感重组蛋白疫苗的项目权利。是指： 

（1）华南疫苗或其关联方拥有或控制的、与目标产品相关的专利权利，以

及（2）在生效日前或本协议的有效期内华南疫苗或其关联方对目标产品的其它

所有权利、所有权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a）华南疫苗或其关联方拥有或控制

的与目标产品相关的专有技术；（b）中国药监局同意目标产品的临床试验批准（通

知书编号：2024LP02496）；（c）研究、开发、改进、制造、使用、申报、销售和

许诺销售目标产品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和（d）目标产品研究、开发、改进、制



造、使用、申报、销售和许诺销售所产生的或所需的处方工艺、分析方法、质量

标准、生产及检测记录、临床数据、申报资料和其他监管文件等文件及相关的专

有技术。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丽珠单抗希望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从华南疫苗获得流感重组蛋白疫苗

项目的技术和商业化权利，现据此，基于各项前提以及本协议所包含的相互承诺，

双方在此达成如下约定： 

1、双方主要权利及义务 

丽珠单抗有权通过其自身及其关联方或承包商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民共和国

大陆地区）及中国境外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进行目标

产品的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等活动。 

华南疫苗应根据协议约定及丽珠单抗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支

持，华南疫苗应尽最大努力配合丽珠单抗的要求，接受中国药监局或相关监管机

构对目标产品研制现场核查，并符合相关规定。 

2、财务条款 

首付款和里程碑款项：丽珠单抗应按协议约定的里程碑节点向华南疫苗支付

21,000.00 万元人民币（包括首付款和开发里程碑款项）。其中： 

本协议生效后，支付首付款 500.00万元人民币; 

Ⅰ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患者入组，支付开发里程碑款 500.00万元人民币； 

Ⅰ期临床试验达到主要终点并完成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支付开发里程碑款

500.00万元人民币； 

Ⅱ期临床试验达到主要终点并完成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支付开发里程碑款

1,000.00 万元人民币； 

Ⅲ期临床试验达到主要终点并完成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支付开发里程碑款

1,500.00 万元人民币; 

首个适应症获批上市, 支付开发里程碑款 3,000.00万元人民币; 

年净销售额首次达 10亿人民币，支付销售里程碑款 2,000.00万元人民币; 

年净销售额首次达 20亿人民币，支付销售里程碑款 4,000.00万元人民币; 

年净销售额首次达 40亿人民币，支付销售里程碑款 8,000.00万元人民币; 

销售提成（不含销售里程碑款项）：产品上市销售后，华南疫苗有权获得销

售额提成，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其中：（i）在销售提成期限内，丽珠单抗应根



据目标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全年净销售额的 4%向华南疫苗支付销售提成。（ii）

在销售提成期限内，目标产品在目标区域内除中国境内地区以外的任一国家或地

区内，丽珠单抗应根据在该国家或地区内的目标产品的全年净销售额，按 3%标

准向华南疫苗支付销售提成。（iii）丽珠单抗应付华南疫苗的销售提成费率应按

具体目标产品和具体区域，在销售提成期限内按照约定扣减。 

3、终止条款 

协议可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终止，双方亦可另行约定其他终止协议之形式。 

4、适用法律 

本协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依其解释。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

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如双方无法友好协商解决，均应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起诉。 

5、生效条款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后成立，自华南疫苗及其关联方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一家集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聚焦于

特色儿童药和创新药慢病药领域。目前，公司具备医药全产业链的研发运营管理

能力，产品涵盖范围包括化学药（含制剂和原料药）、中（成）药等领域。 

本次控股子公司转让自主研发的基于项目技术开发的最终销售形态的三价

流感重组蛋白疫苗及/或四价流感重组蛋白疫苗的项目权利等事项符合公司整体

的产品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更好的集中优势资源，快速推进创新药的研发和产

业化进程，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利益。 

本次技术转让协议的签订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预计无较大影响，

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按照协议约定，丽珠单抗将分别在目标产品获得相应的里程碑节点后支付相

应的后续款项，因临床试验申报的结果和时间进度客观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此此次技术转让后续款项回收的时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流感重组蛋白疫苗项目专利及技术转让协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9日 


